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　　日
	臺中市公私協力擴大獨居老人服務補助計畫申請表（一）

	申請單位
	(臺中市○○區區公所/臺中市○○區○○社區發展協會)
	立案核准機關日期文號
	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府社區字第○○號

	服務區域
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里(可填多里別)
	統一編號
	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	會（地）址
	(○○○○郵遞區號)臺中市○○區○○里○○路○○號
（詳列鄉鎮市區村里鄰）

	發文地址
	(○○○○郵遞區號)臺中市○○區○○里○○路○○號
（詳列鄉鎮市區村里鄰）

	負責人
	職稱
	○○○
	姓名
	○○○
	電話
	○○○○-○○○○○○
	公開聯絡資訊(擇一)
	□

	承辦人
	職稱
	○○○
	姓名
	○○○
	電話
	○○○○-○○○○○○
	
	□

	（申請單位用印、負責人簽章）

	計畫名稱
	臺中市公私協力擴大獨居老人服務計畫
□訪查作業
□關懷服務
	預定完成日期
	 115 年12月31日

	計
畫
內
容
概
要
	※請依實際服務內容勾選填寫
□訪查作業
1. 依社會局提供之「待訪查名單」進行實地面對面訪查，確認訪查對象居住狀態為實際獨居者、非獨居者或籍在人不在等情形，並主動訪查具獨居事實之「人在籍不在」老人。
2. 運用「獨居老人生活關懷表」確認老人實際獨居與否，並於獨居老人數位平台作業系統完成資料建檔。
3. 依獨居長輩需求協助連結資源：

(1) 協助需求等級四且屬經濟弱勢之服務對象，經評估難以自理餐食且有送餐需求者，連結餐飲服務。
(2) 協助需求等級二、三、四之服務對象，連結緊急救援裝置服務。
□關懷服務
1. 以社會局或社會局委辦獨居老人關懷服務單位提供之「關懷名單」為依據，依服務對象需求等級，提供不同頻率之關懷訪視、電話問安、生活協助、就醫協助等服務，並得視服務對象實際狀況隨時調整服務其需求等級。
2. 關懷服務以實際面對面服務為主，各需求等級訪視頻率如下：

(1) 需求等級四：每月至少服務4次。
(2) 需求等級三：每月至少服務2次。
(3) 需求等級二：每月至少服務1次。
(4) 需求等級一：每案每年以多元形式至少提供1次服務。

3. 依獨居長輩需求協助連結資源：

(1) 協助需求等級四且屬經濟弱勢之服務對象，經評估難以自理餐食且有送餐需求者，連結餐飲服務。
(2) 協助需求等級二、三、四之服務對象，連結緊急救援裝置服務。

	預
期
效
益
	※請依實際服務內容勾選填寫

□訪查作業
1. 實地訪查：○○人/月
2. 資料登打：○○人(筆)/月
3. 資源連結：○○人/月
□關懷服務 

1. 關懷服務：○○人/月；○○人次/月。
2. 電話問安：○○人/月；○○人次/月。
3. 資源連結：○○人/月

	計畫總經費
	
	申請獎助經費
	

	自籌經費
	（申請案自籌經費包括申請單位編列、民間捐款、其他政府機關補助、收費等，如有申請其他單位經費請詳予註明）


	臺中市公私協力擴大獨居老人服務補助計畫（二）

	計畫名稱：臺中市公私協力擴大獨居老人服務計畫

	附
件
（已隨申請表附送的附件請打勾）
	□申請補助計畫書
□立案證書影本
□章程影本

□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

□法人登記證書影本、長照特約契約書
□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
□個人資料保密切結書(同意配合個人資料保密等相關措施)
□公開資訊同意書(同意公開聯絡電話等資訊)

	核轉機關審核意見
	審　　　核　　　重　　　點
	審　　核　　意　　見

	
	1. 依行政區域內之整體需求，本計畫是否有必要？
2. 依計畫內容執行後是否可達到計畫之目的？
3. 是否符合申請獎助項目及基準之規定？
4. 申請單位所應附文件是否均符合規定？
5. 有無重複申請獎助情事？
6. 以前年度是否尚有未核銷案件？
7. 申請單位業務、會務、財務健全且正常運作。（非屬主管之團體，應敘明該團體主管機關之意見）
8. 申請獎助資本支出之單位有無註明房屋及土地是否屬租（借）用者？
9. 土地、建物登記（簿）謄本以電腦查詢之時間及查詢結果是否正確？
10. 新建、改建或增建長照機構申請案是否檢附會議紀錄、評估意見書、審查意見表?
其他審核綜合建議請簽註於下欄核轉機關審核意見
	9. 

10.會議紀錄、評估意見書、審查意見表

核轉機關承辦人員及聯絡電話：

	說明：
一、「計畫總經費」一欄，如有跨越二年度以上者，請書明各年度需求。
二、申請單位請於申請表第一頁適當位置用印。
三、如無核轉機關，核轉機關審核意見欄免填。




臺中市○○區○○社區發展協會     (單位全銜)
115年度公私協力擴大獨居老人服務補助計畫申請計畫書格式
1、 基本資料
	申  請
單  位
	核 准 機 關
日 期、文 號
	負  責   人
	會        址
	承   辦
人   員
	電   話

	
	
	職 稱
	姓 名
	
	
	

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社區發展協會
	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府社區字第○○號
	○○○
	○○○
	臺中市○○區○○
	○○○
	○○○

	（申請單位負責人簽章，並請加蓋單位章）


2、 目的：
為掌握臺中市獨居長者之需求並提供適切服務，結合民政體系與民間網絡單位資源共同訪視，進行獨居長者需求評估，並依需求分級提供不同頻率之關懷訪視、電話問安、生活協助及就醫協助等服務，藉以降低獨居長者孤單感，維護其在社區生活中應享有之尊嚴、安全與基本權利，並強化社區照顧能量，落實「在地老化」的核心理念。
3、 指導單位：衛生福利部、臺中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社會局、臺中市○○區公所
4、 執行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、 實施期程：115年1月至12月
(1) 服務對象：
(2) 年滿65歲以上實際1人獨自居住臺中市之老人，或年滿55歲以上實際1人獨自居住臺中市之原住民。
(3) 臺中市轄內65歲以上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本府評估需關懷服務者：

1. 直系血親卑親屬未居住於臺中市內。
2. 同住配偶年滿65歲。
3. 同住者無照顧能力。

(三)
優先訪查75歲以上之獨居老人。

6、 服務項目與內容：(請依實際服務內容填寫)
(1) 訪查工作：
1. 依社會局提供之「待訪查名單」進行實地面對面訪查，確認訪查對象居住狀態為實際獨居者、非獨居者或籍在人不在等情形，並主動訪查具獨居事實之「人在籍不在」老人。
2. 運用「獨居老人生活關懷表」確認老人實際獨居與否，並於獨居老人數位平台作業系統完成資料建檔。
3. 依獨居長輩需求協助連結資源：
(1) 協助需求等級四且屬經濟弱勢之服務對象，經評估難以自理餐食且有送餐需求者，連結餐飲服務。
(2) 協助需求等級二、三、四之服務對象，連結緊急救援裝置服務。

4. 主動提供本局及本局委託獨居老人關懷服務單位，獨居老人服務情形及服務成果。
5. 透過社政人員結合民政體系人員共同訪查或社政人員單獨訪查，民政體系人員包括各區公所之民政課、社會課、里長、里幹事及實際從事訪查之公所人員。
6. 民政體系共訪工作以協助社政人員順利接觸民眾為主，惟經民政人員同意執行前開社政專業相關工作時，不在此限。
(2) 關懷服務：
1. 以社會局或社會局委辦獨居老人關懷服務單位提供之「關懷名單」為依據，依服務對象需求等級，提供不同頻率之關懷訪視、電話問安、生活協助、就醫協助等服務，並得視服務對象實際狀況隨時調整服務其需求等級。
(1) 建立聯繫管道：志工定期進行電話問安，給予關心，也確認獨居老人的生活狀況與服務需求。
(2) 定期實地訪視：志工定期或不定期到宅訪視，實地關心獨居老人生活狀況、陪伴、並進一步了解服務需求或提供生活協助、就醫協助。
(3) 邀請參與社區活動：邀請獨居老人參與社區各項聚會或活動，藉由拜訪的機會，鼓勵獨居老人社會參與，強化人際社交網絡。
(4) 在地資源連結：協助獨居老人順利取得必要的醫療、生活用品、交通協助或陪伴、或社會福利諮詢。

2. 關懷服務以實際面對面服務為主，各需求等級訪視頻率如下：
(1) 需求等級四：每月至少服務4次。
(2) 需求等級三：每月至少服務2次。
(3) 需求等級二：每月至少服務1次。
(4) 需求等級一：每案每年以多元形式至少提供1次服務。

3. 依獨居長輩需求協助連結資源：
(1) 協助需求等級四且屬經濟弱勢之服務對象，經評估難以自理餐食且有送餐需求者，連結餐飲服務。
(2) 協助需求等級二、三、四之服務對象，連結緊急救援裝置服務。

4. 主動提供社會局及社會局委託獨居老人關懷服務單位，獨居老人服務情形及服務成果。
(3) 建立完整服務資訊：於獨居老人數位平台作業系統完成資料建檔，並配合社會局查核與獨居老人服務成果填報。
(4) 接受相關教育訓練：配合接受訪視訓練、緊急應變流程及異常事件應變敏感教育訓練等相關教育訓練。
(5)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：簽署個人資料保密切結書(執行單位提供單位同意書，後續訪查人員同意書請自行妥善留存)，落實維護獨居老人個人資料。

7、 執行人力狀況：(請依實際服務內容填寫)
	執行人力
	訪查工作
	關懷服務
	合計

	現有
	工作人員
	
	
	

	
	志工
	
	
	

	
	其他
	
	
	

	預計開發
	工作人員
	
	
	

	
	志工
	
	
	

	
	其他
	
	
	

	合計
	
	
	


執行人力如為工作人員及其他人力，請具體說明人力：(如居家照服員等等)
(1) 工作人員：
(2) 其他人力
8、 預期效益(服務目標值，請依實際服務內容填寫)
(1) 訪查工作
1. 實地訪查：○○人/月
2. 資料登打：○○人(筆)/月
3. 資源連結：○○人/月

(2) 關懷服務
1. 關懷服務：○○人/月；○○人次/月。
2. 電話問安：○○人/月；○○人次/月。
3. 資源連結：○○人/月

十三、經費概算：(單位：新臺幣)

	項目
	申請補助經費

	
	數量(人/年)
	單價
	小計
	說明

	(一)訪查作業費小計
	
	1. 訪查作業補助費用，每案以250元計(含訪視、交通、資料登打、行政工作等相關費用)。
2. 結合民政體系人員共同訪查者，民政體系人員得支領每案250元。
3. 社政及民政體系人員於白天、夜間及例假日等額外執行獨居老人訪視工作者，可支領本項服務費用。

	訪查作業
	
	250
	
	1. 社政人員訪查○○人次。
2. 結合民政體系人員共同訪查○○人次。

	(二)關懷服務費小計
	
	每次實際面對面關懷服務補助300元(含服務人力、人員保險、資料登打、行政相關費用)。
1. 需求等級4級：每月至少服務4次。
2. 需求等級3級：每月至少服務2次。
3. 需求等級2級：每月至少服務1次。

	關懷服務費
(需求等級4級)
	
	14,400
	
	預計服務需求等級4級○○人

	關懷服務費

(需求等級3級)
	
	7,200
	
	預計服務需求等級3級○○人

	關懷服務費

(需求等級2級)
	
	3,600
	
	預計服務需求等級2級○○人

	合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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